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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, 采取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、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

方法 , 对中国近代的义利和谐理念予以论述。中国近代是传统义利观的转型时期 , 其义利和谐理念 , 倡导义利并

重、义利统一 , 代表了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社会趋势。义利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

文化基础 , 对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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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哲学与当今世界】

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 , 也

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文化课

题。不同的时代, 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阶级, 对义利问

题有着不同的理解。“义者,心之制,事之宜也”, [1]( p201) 在

中国传统文化中指人类社会活动及人际关系中应当

遵循的最基本、同时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;“利者,人情

之所欲”, [1]( p73) 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利益或者

功利。在义与利的两厢关系中, 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

系, 对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伦理及社会风尚具有十分重

要的作用。

一、传统义利观的近代转型

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中, 重义轻利是传统

义利观的主流, 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, 占据着统治地

位。程朱理学认为, 义与利势不两立, 义是“天理”, 利

是“人欲”, 义利关系发展为天理与人欲的关系 , 对人

的欲望和求利行为加以彻底否定 , 认为只有“革尽人

欲”, 才能“复尽天理”, 将义与利对立起来。程朱理学

将先儒重义轻利观中的“义”的分量进一步加重 , 使天

平的砝码全部推到“义”的一边, 致使自孔子起沿袭下

来的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 , 发展为“存 天 理 , 灭 人

欲”的极端, 变成“出义则入利, 出利则入义”的义利对

立论。

在义与利的关系上 , 儒家伦理思想尽管认可“以

义取利”之利, 反对不讲仁义之利, 但义与利在儒家伦

理思想中往往是在“主”、“从”上去阐释和理解的。似

乎没有义就无从谈利 , 利离开义就是小人之利 , 其基

本倾向是“恶利”。因此, 中国历史上义与利的关系始

终没能获得较妥帖的阐释 , 即使到了中国近代 , 重义

轻利的思想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。地主阶级顽固派继

续推崇孔孟和程朱的义利观, 认为解除内忧外患不在

重利而在重义, 义是正人心之危、平四方之乱的根本。

甚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 倭仁还认为:“立国之道 , 尚

礼义不尚权谋; 根本之图, 在人心不在技艺”。[2]

不可否认, 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对中国封建社

会的形成和稳定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 , 但是 , 由于社

会历史的变迁,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及新式机器

的引进, 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逐

步形成,人们逐渐从传统的重义轻利观中走出, 反对把

义放在利之上,主张把“重义”转换成“重利”。重义轻利

的观念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特别是近代化的因

素。更由于西方经济、伦理等思想的影响, 中国传统的

重义轻利观念, 在开埠通商后逐渐动摇。中国近代社

会先后出现多种义利观交替并存的现象, 并且存在着

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趋势, 义与利的关系获

得了比较全面而又较为深刻的阐释。

鸦片战争前后 , 一方面 , 程朱理学早已失去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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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活力 , 由于政治权威的维护 , 这种居统治地位的

意识形态 , 特别是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, 仍然是套在

人们头上的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。另一方面, 一部分

地主阶级知识分子, 深感汉学的“名物训诂”和宋学的

“空谈性命”已成为思想界的桎梏, 主张经世致用。龚

自珍、魏源将批判锋芒指向程朱理学 , 要求打破理学

对人性和道德的束缚, 与这种倡导个性解放的价值观

相联系 , 在义利关系上 , 他们主张以义生 利 , 兴 利 除

弊, 成为中国近代义利观念变革的开端。

龚自珍、魏源认为利是义的基础 , 强调利国与利

民的统一 , 利民意味着注重个体私利 , 利国则意味着

注重“天下之公利”。魏源指出是否利民、便民, 是一个

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, 提出“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”的

“利民”思想, 只有允许百姓求利, 才能富庶天下。在充

分肯定利的前提下 , 龚自珍、魏源强调“以义为利”的

原则 , [3](p51)认为仁义之外无功利 , 主张义是利的原则 ,

求利的行为应该在符合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展开。对于

个体来说, 既要做到“见利思义与见利思害”, [3](p87)又要

做到“以实事程实功, 以实功程实事”。[3](p271)兴利除弊,

富国强民 , 不流于那种“空谈性命”、毫无实际功效的

道德学说。

早期维新派从多种角度为“利”正名, 重新认识义

利关系。针对封建顽固派不言利的现状, 陈炽指出所

谓立国之本“尚礼义不尚权谋”,“在人心不在技艺”的

论调, 完全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迂拘之言。陈炽认

为:“圣人立身行义, 舍身取义, 而治国平天下之经 , 不

讳言利, 且日亟亟焉谋所以利之者, 圣人之仁也 , 即圣

人之义也。盖为天下之中人计也, 公其利于天下, 薄其

利于万民, 即以食其利于国家, 享其利于百世 , 故天下

之工于言利者。”[4](p273) 何启、胡礼垣认为 , 求利是人之

本心 ,“中国之目商务中人 , 必曰奸商 , 不知求利乃人

之本心, 今有执途人而告之曰, 我不求利 , 则人必谓之

奸 , 有执途人而告之曰 , 我欲求利 , 则人必谓之忠 , 彼

则言不由衷, 此则言以明志也。故求利者, 国家不禁 ,

特求之须有其方耳。”他们针对官府对求利活动“格外

行苛”的行为 , [5](p202)指出外国对于求利的行为是非常

支持和重视的 ,“其所以鼓之、舞之、招之、徕之者 , 思

之无不周, 行之无不尽, 宜其开利薮于无穷也。”[5](p202)西

方国家不因重利而衰败 , 反而更加强盛 , 其原因在于

既重义又重利。因此, 早期维新派指出中国要富强, 就

必须改变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, 从轻利走向重利。

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,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

迫切希望取得政治上的地位, 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

建主义制度,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。但是, 重义轻利的传

统义利观依然严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, 阻碍资本主义

的发展。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状况的变动相适

应 , 以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为代表的资 产 阶 级 维 新

派, 以西方功利主义大师边沁、穆勒的学说为旗帜, 推

崇功利, 强调趋乐避苦、趋利避害的道德性, 在继承早

期维新派思想的基础上, 构造出兼采中西的道德伦理

学说, 使这一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呈现出新的特点。

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义与利并非对立 , 相反 , 二者具

有兼容性和一致性。

资产阶级维新派对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进行

了批判, 他们既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人的桎梏,“立

义隘狭 , 反乎公理 , 悖乎圣义 , 而世俗习而不知其非 ,

宜仁义之日微, 而中国之不振。”[6](p214) 也批判了传统的

轻利思想,“宋儒不知, 而轻鄙功利, 致人才恭尔 , 中国

不振, 皆由于此。”[6](p210)重义轻利思想讲究义理, 排斥功

利, 违背人的自然本性, 所以国势日趋衰微。人类社会

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物质生产和物质利益, 西方资本

主义国家讲究功利, 强调竞争, 所以国势日益强盛。欧

洲与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, 而在物质生产。如果

不发展物质生产, 而空谈民主革命、平等自由等问题 ,

是非常不现实的。只有发挥物质生产的功效, 引进功

利原则 , 才能使国家强盛。对此 , 康有为指出 :“夫势

者, 力也; 力者, 物质之为多。故方今竞新之世, 有物质

学者生, 无物质学者死。”[7](p565)他对比中西之得失,“以

为救国至急之方者, 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。”[8](p73)即必

须转变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, 满足人的合理欲望 , 发

展物质生产, 追求物质功效与利益。

资 产 阶 级 维 新 派 痛 斥 清 政 府 以 利 为 恶 的 看 法 ,

“终日抑屋呼贫, 乃至鬻官开赌。夫以利息之正义 , 则

认等作恶, 以鬻官之大祸无耻, 则视若当然 , 此真愚狂

不可解者矣。”[9]他们反对重义轻利, 认为义与利是相

互依存、同为一体的。“所谓利者, 仁以安仁, 是即仁义

也。仁为人利, 即能我利, 义得人和, 即得人利。但如

此 , 谓之仁义 , 不谓之利矣。得其和者 , 人 己 之 届 甚

平”。[8](p57)他们鼓励人们对“利”的追逐, 主张奖励新艺、

新学,以发展资本主义。但他们也看到近代资本主义竞

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,因而又强调“义”。他们批评商人

好利 ,“由争利之故,故造作伪货以误害人 , 若药食、舟

车 , 其害尤烈者矣。即不作伪 , 而以劣楛之货妄索高

资, 欺人自得,信实全无,廉耻暗丧。及其同业之争,互相

倾轧,甲盛则乙妒之,丙弱则丁快之; 当其争利,跃先恐

后,虽有至亲,不相顾恤 ; 或设阱陷,机诈百生 , 中于心

术, 尽其力之所至而已, 无余让以待人矣”。[10]因此, 维

新派认为在求利的过程中, 既做到利己又做到利人 ,

在此基础上的求利行为才符合“义”的要求, 是一种道

德行为的表现。“怀义心者, 虽曰为利, 而亦义。怀利心

者, 虽曰为善, 而亦恶。舜、跖之所分别, 于其用心之始

而已”。[8](p58)求“利”行为本身无所谓善恶, 关键在于是

否符合“义”的要求。

中国传统的德性主义伦理在义利关系上, 以主从

关系来看待义与利,主张重义轻利、崇义抑利。宋明理

学甚至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,提出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

的观点,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顺应封建小农生产方式

和调整封建经济秩序的道德体系。资产阶级维新派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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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化论否定了“天理”永恒不变论, 并且接受了西方功

利主义思想 , 站在重利的立场上 , 一改传统的义利主

从关系,主张义利统一,义利和谐, 强调利决定义 , 这是

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走向近代的转折点。

二、中国近代义利和谐理念的代表人

物及思想

( 一) 王韬、陈炽、何启、胡礼垣的义利和谐思想

王韬、陈炽、何启、胡礼垣都属于早期维新派 , 其

义利观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, 在义利关系上 , 他们认为

义、利始终是和谐发展的 , 它们相互影响、相互促进 ,

不可分离。义是利的原则, 利是义的内容。“惟有利而

后能知义, 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”。[4](p273)“圣人”、“君

子”所倡导的“义”的最大内容就是“利”, 是天下万民

后代长远的根本利益。从来就没有抽象、空洞的“义”,

作为道德规范的“义”要通过一定的物质条件即“利”

才能体现出来 ,“义”始终和“利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;

而“利”的获得又必须以“义”为根据 , 两者相互依存 ,

缺一不可。他们把义利关系上升到“为政之道”来认

识 , 指出“仓廪实而知礼节 , 衣食足而知荣辱 , 民既能

自谋其生以优游于盛世 , 自然可静而不可动 , 故舍富

强而言治民, 是不知为政者也。”[5](p160)人们只有在一定

的“利”的基础上才能去追求“义”, 离开了“利”的“义”

是难以想象的。

在倡言全社会要重利、兴利的同时 , 他们并没有

否认“义”的重要作用。“《易》曰:‘利物足以和义’。凡

非义之所在, 固不足为利也。是以骛其实则两全, 骛其

名则徒以粉饰作伪, 其终必两失之。”[11]他们一方面强

调不能不言利 , 因为“夫财利之有无 , 实 系 斯 人 之 生

命。”[4](P212)不能以义代利。另一方面不能因利而让世人

争利 , 因利废义 , 而应让义抑制不公平之利 ,“惟人竞

利则争, 争则乱。义也者, 所以济天下之平也。非既有

义焉, 而天下遂可以无利也, 其别公私而已矣。利而私

之于一身, 则小人之无忌惮矣; 利而公之于天下 , 则君

子之中庸矣。”[4](p212)利必须在义的原则下追求, 否则, 是

真正的不义。无义之利不值得追求, 追求不义之利, 其

结果必然是义、利两失。他们把义、利结合在一起进行

考察, 分析了两者关系, 尤其是强调了利的重要性 , 并

把“言利”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, 指出求利是发展资本

主义的原动力。

( 二) 康有为的义利和谐思想

康有为认为“义, 宜也”, [6](p50)“义者事之宜”, [12]“义

者, 人事之宜。”[13](p11)他是这样理解“事宜”的:“事宜者,

其地与人合宜, 其时与人合宜, 则施之恰当。”[6](p50)义的

内容要随时而变,“义为事宜, ......因时因地而制 , 非能

永定。若时地既变, 若狐貉而居, 不能施于南洋之域;

太牢而祭, 不能行于骆驼之乡。则不协于事宜, 反为非

义。在所变矣, 故礼无定, 而义有时。苟合于时义, 则不

独创世俗之所无 , 虽创累千万年圣王之所未有 , 益合

事宜也。如人道之用, 不出饮食、衣服、宫室、器械、事

为, 先王皆有礼以制之, 然后世废尸而用主 , 废席地而

用几桌 , 废豆登而用盘碟 , 千年用之 , 称以文明 , 无有

议其变古者而废之。后此之以楼代屋, 以电代火, 以机

器代人力, 皆可例推变通, 尽利实, 为义之宜也。拘者

守旧 , 自谓得礼 , 岂知其阻塞进化 , 大悖 圣 人 之 时 义

哉! ”[14](p193)康有为把“义”解释为“事宜”, 认为“义”不仅

是由人而立的,“义顺人之所归, 故得之者尊”, 而且

“义”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,“礼义无定 , 当随时

讲而行之”, [14](p194)“人立之义 , 与时推移 , 如五行之运

迭”。[13](p11)“义”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 , 而是因时而变

的。

康有为对义与利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刻地探讨 , 认

为“义者, 天理之所宜; 利者, 人情之所欲。”[6](p52)“义者,

利之和”。[6](p123)什么是“利”呢?康有为认为:“利者, 从刀

刈禾, 假借为以力有所取益之谓。易曰:‘义者, 利之和

也。’人不能无取, 取利而和, 则谓之义, 不谓之利; 取

利不和 , 则谓之利 , 不谓之义。盖人己之间有一定之

界 , 取不侵人之界 , 则谓之和 , 和则无怨 ; 取而侵人之

界, 则谓之利, 利自多怨。盖己益则人损矣, 损则必怨。

故人人皆取于己之界, 而不侵人之界, 则天下平。”康

有为指出利的获取一定要合乎义, 合乎一定的道德规

范。他揭露了那些为了利而违背义的现象 :“上自霸

主 , 下至豪奸 , 皆好侵人之界以益己 , 在 己 身 则 为 怨

府, 而悖人必至悖出; 在天下则为乱源, 而争始必以杀

终。”[6](p50)违背义的原则而求利, 将导致严重的后果, 给

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。

康有为还兼顾道德与利益的双向审视, 提出:“富

以养其生 , 教以养其性 , 二者备矣”的观点。他指出 :

“庶而不富, 则民生不遂; 富而不教, 则民德不育”。“富

以养其生”即利是义的基础, 利决定义,“治国之道 , 必

先富民”。[6](p194)他赞同孟子“使有菽粟如水火 , 民无不

仁”的看法, 也认可管子提出的“仓廪实而后知礼节, 衣

食足而后知廉耻”“此乃定理”, [8](p93)认为“礼始于饮食 ,

故亦纬以饮食焉”, [14](p190)个人的物质利益是道德行为的

基础,“盖未富而言教, 悖乎公理, 紊乎行序也”。[6](p194)康

有为对欧美和中国进行了比较 , 指出 :“观今欧美风

俗, 富者动舍财数千百万, 为一学堂医院 , 或养狂病老

之人。吾游其间, 整洁壮丽, 饮食衣服, 坐起操作, 优游

皆法度 , 国无乞丐 , 皆由民富致然。”而“吾国人众奇

穷, 饥寒切肤, 不顾廉耻, 良由上无仁政, 又无公权 , 富

民无术而使之然”。[8](p93)所以必须重视“利”的建设 , 富

国富民,“其以富民而富国, 大利不可言也。”[7](p578)在宣

传功利主义 , 提倡重利的同时 , 康有为也没有忽视义

的作用。因为“利者, 人所同好。......恐因自利而生贪

夺 , 反以害人道”, [6](p123)因此他指出:“人甚有利而无大

义, 虽甚富则羞辱大恶。......夫人有义者 , 虽贫能自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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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。而无大义者, 虽富莫能自存。”[15]主张义利和谐,“利

为义和, 美利天下”。[6](p123)“教以养其性”即要重视“义”

的建设 , 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 , 道德行为是达到利益

均衡、人人平等的途径。

( 三) 严复的义利和谐思想

严复既受墨家“兼爱”思想的影响,又受西方功利主

义思想的影响,在义利观上,他既反对传统义利观忽视

物质利益只讲空洞道德的倾向,又不赞成西方极端自私

的利己主义道德观,认为两者都割裂了义利关系。严复

指出:“治化之所难进者,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。孟子曰:

‘亦有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!’董生曰:‘正谊不谋利,明道

不计功’,泰东西之旧教,莫不分义利为二涂。此其用意

至美,然而于化于道皆浅,几率天下祸仁义矣。”[16](P858)他

反对将义利分开与对立的旧说, 指出这种观点危害天

下,完全是一种禁欲主义的理论。

在批判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 , 严复指出义与利的

关系不是相互排斥, 而是相互统一、和谐发展的。他接

受进化论思想, 指出:“自天演学兴, 而后非谊不利 , 非

道无功之理, 洞若观火。”[16](p859)然而,“大抵东西古人之

说, 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, 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。”

中西古代都将义与利分裂并对立起来 , 认为义、利不

能相提并论。如何解决义、利的矛盾呢? 严复强调“义”

与“利”的平衡 , 义不能离开利,利也不能离开义 , 两者

密不可分,“民智既开之后, 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, 非

正谊则无以谋利。功利何足病, 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

耳。”[17](p1395)他从亚当·斯密那里拿来“开明自营”的原

理,认为这是“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”,要让芸芸众生,熙

熙攘攘,皆为利而来去。

“开明自营”的理论就是主张“明两利为利,独利必

不利”。[17](p1395)因为社会中“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,亦

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,此人道绝大公例也”。[16](p892)

严复相信 ,奉行西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 ,会 给 人 民

带来富裕。“中国士大夫好讥空言为无补,言诚有无补

者,然如斯密、穆勒诸家之言,利存民生衣食之际,盖无

异慈母持婴儿而乳之矣,其功岂可量哉!”[18]所以严复

提 出“ 开 明 自 营 ”的 思 想 ,“ 开 明 自 营 , 于 道 义 必 不 背

也。”[17](p1395)期望通过“开明”的手段,达到自营、自利的

目的, 从而建立一种人我两利、义利统一和谐的新道

德,“庶几义利合, 民乐从善”。[16](p859)在严复看来,“惟义

乃可以为利”, [16](p897) 人的行为必须以符合道义为前提,

否则,非但不能得利,还会招来祸害。而要谋求真正的

“利”就要在经济生活领域中坚持“两利为利 , 独利必

不利”[16](p1395)的原则,既利他又利己。义与利是统一的,若

欲求利,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。既不要空谈仁义,

也不能见利忘义。这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

放、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。

严复强调“利”是“义”的基础,他分析民德薄的一

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民众贫困到无法讲求道德的地

步。他说:“吾国一切之弊,皆可自贫以求其因。”[19](p148)

人民尚在饥饿的边缘挣扎,处于极度贫困之中,此时向

人民作道德教化宣传,要求他们尽其社会义务,有良好

的社会风气, 那是不现实的。所以严复提出:“惟能疗

贫,而后有强之可议也,而后于民力、民智、民德可徐及

矣。”[19](p149)他进一步指出:“生民之品量, 与夫相生相养

之事, 有必财而后能尽其美善者。故曰: 仓廪实而知礼

节, 衣食足而知荣辱。礼生于有, 而废于无。”[16](p880)主张

“义利合”, 发展农工商业, 这样才能“首祛此贫”。[19](p149)

严复指出重义轻利抑制了民众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

求, 泯灭了社会的利润意识, 人们应该正确地看待财

富,应该享受追求利的最大自由。

( 四) 谭嗣同的义利和谐思想

谭嗣同极为赞同义利之间的和谐发展, 他不仅主

张黜俭崇奢, 提倡“奢德”, 而且对“利”十分推崇。他批

判道学家“正人心”的空洞说教 , 批判夺 民 之 利 的 做

法, 指出:“衰世言利之臣, 大率以民为圈苙中之牛豕 ,

日夺其食, 朘其脂, 绝其生命。”[20](p442)不求广开利路, 只

知敲诈百姓, 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。他认为:“为今之

策, 上焉者, 奖工艺, 惠商贾, 速制造, 蕃货物。”[20](p328)只

有向西方学习, 兴利重利, 才能挽救民族危亡。在重利

的立场下 , 谭嗣同也肯定了义的作用 , 他指责中国商

人不道德的经商行为 , 认为“中国之商 , 类皆无远识 ,

见利即趋, 不顾其后。”[20](p390)在义利关系上, 他主张义

引导利, 这种观点不仅完善了近代资产阶级的义利思

想, 而且揭示了道德的协调趋善性和指导性。他指出

“仁以通为第一义”, [20](p291)“通”以“仁”为本, 即“仁不仁

之辩, 於其通舆塞; 通塞之本, 惟其仁不仁”。世界万物

统一于“仁”, 彼此之间是相通的 , 以“仁”协调万事万

物的关系, 万物的存在才是合理的, 才有可能发展。

“苟仁, 自无不通。亦惟通, 而仁之量乃可完。由是自利

利他, 而永以贞固”。[20](p296)“仁”成为一种道德观念和价

值取向。“故通商者 , 相仁之道也 , 两利之道也 , 客固

利, 主尤利也。”[20](p327)通商这种求利行为符合“仁”, 是

一种合“义”的既利己又利他的行为。

( 五) 梁启超的义利和谐思想

在义利关系上 , 梁启超认为利决定义 , 经济决定

道德,“生计之关系于民德, 如是其切密也。”他引用管

子和孟子的名言, 指出“管子曰:‘仓廪实而知礼节 , 衣

食足而知荣辱。’孟子曰:‘民无恒产, 斯无恒心。既无

恒心, 放僻邪侈, 救死不赡, 奚暇礼义? ’”[21](p190)梁启超

认识到“义”即道德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 ,

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利

益所决定的 ,“道德之立 , 所以利群也。......道德之精

神, 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。”[22](p662)梁启超按照国

力的强弱、经济发展的程度来区分道德的高下 , 从这

种观点出发 , 他认为不排除少数人之道德“既非专制

魔力所能束缚, 亦非恒产困乏所能销磨。”然而“多数

之人民 , 必其于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余裕 , 乃能自

重而惜名誉 , 泛爱而好慈善 , 其脑筋有余力以从事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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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问 , 以养其高尚之理想 , 其日力有余暇以计及于身

外, 以发其顾团体之精神。”[21](p190)而中国近代社会“国

之母财 , 岁不增殖 , ”[21](p190- 191)再加上所负外债 , 导致民

不聊生,“国民之腐败堕落, 每下愈况。”[21](p191)

梁启超还从更深层次上论述了义与利的关系。他

区分了“生利”与“分利”, 指出:“国之兴衰, 一视其总资

本总劳力之有所复无所而已, 有所从者, 资母孽子 , 大

学谓之生之者, 生计学家名之曰生利。无所复者, 蚀母

亡子, 大学谓之食之者。生计学家, 名之曰分利。”[22](p696)

他认为“生利之人有二种, 一曰直接以生利者 , 若农若

工之类是也。二曰间接以生利者, 若商人若军人若政

治家若教育家之类是也。而其生利之力亦有二种 , —

曰体力, 二曰心力。心力复细别为二 , 一曰智力 , 二曰

德力。”[22](p696)道德是获利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善

恶标准, 梁启超将道德看作是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和

支撑力量, 离开了“义”,“利”的取得将无规可循 , 这种

认识是难能可贵的。梁启超强调当前首要之事是发展

资本主义工商业 , 追求物质利益 ,“其最要之着 , 不可

不求一国中生利人多, 分利人少。”[22](p702)他认识到利益

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, 企盼中国生利之人日多 , 人

无不尽之力, 地无不尽之利。

三、中国近代义利和谐理念的历史意

义及当代价值

传统义利观在义与利的关系上 , 义居于指导地

位, 注重的是伦理的领域, 利受制于义; 近代义利和谐

理念在义与利的关系上 , 利居主导地位 , 注重的是利

益原则, 义服务于利。近代思想家不仅使天理与人欲

的天平趋于平衡, 而且也使义与利的天平趋于平衡 ,

他们不似传统中某些学派 , 要么视“义”为虚无 , 要么

视“利”为凶物。他们在强调“利”的同时, 并没有将传

统之“义”完全否定 , 而是赋予它新的内容 , 达到“义”

与“利”的平衡与和谐。义利和谐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摆

脱了传统的轨道, 带来了传统义利观的部分解构 , 促

进了新的义利观的建立, 在客观上刺激了传统文化 ,

迫使其不得不迎接近代化与西方文化的挑战; 义利和

谐理念使人们的道德观念、社会风尚、精神面貌发生

了重大变化 , 推动了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 , 进而推动

了其他文化领域的革命; 义利和谐理念符合历史的前

进脉搏, 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, 有一定的前瞻性 , 对

中国近代的工商业、教育与科技、择业观 念 、消 费 观

念、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中国

近代的义利和谐理念昭示着这样一个趋势: 即早期维

新派、维新派所倡导的义利和谐理念代表着社会发展

的趋势, 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最终会逐步退出历史舞

台 , 义利和谐理念将在与重义轻利思想的斗争中成

长, 最终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方向。

总之, 义利问题是一个极具延续性和时代意义的

社会问题 ,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, 利益原则是

市场经济的首要原则, 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可能成为社

会发展的直接动力, 但如在极端利己动机的驱动下 ,

则可能导致拜金主义的出现、道德的滑落和人性的异

化。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

定》指出 , 要“反对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、极端个人主

义。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, 形

成 符 合 传 统 美 德 和 时 代 精 神 的 道 德 规 范 和 行 为 规

范。”[23]中国近代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

精神文化基础,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人

民追求和谐制度的必然结果, 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的义

利和谐理念 , 对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 , 推进社会主义

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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